
大荔县乡村振兴局 

大荔县财政局 文件
荔乡振发〔 2023〕18号

大荔县乡村振兴局 

大蔡县财政局 

关于下达2023年度第一批中央、省级和市级 

衔接资金项目计划的通知

各镇人民政府、各街道办事处、各有关部门：
经省市同意，现将我县2023年度第一批中央、省级和市级衔 

接资金项目计划及绩效目标下达给你们，请认真组织实施，并就 

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1.严格按照《大荔县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管理实 

施细则》（荔财发〔2022〕62号）有关规定进行项目管理和实施， 
切实做到“项目跟着规划走、资金跟着项目走、责任跟着资金走”。
各镇（街道）要制定好项目实施方案，抓住有利时机迅速部署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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